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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 

一、台灣擁有多處自然、人文景觀，近年經各地不斷努力，台灣已成為許多亞洲人士旅遊之首

選，同時亦為我國帶來可觀之經濟收入。鵝鑾鼻於墾丁國家公園內，由於地理位置在全台

最南方，又有多種熱帶濱海植物以及珊瑚礁地形，是為台灣熱門景點之一。 

二、鵝鑾鼻之珊瑚礁地形景觀獨特，許多遊客爭相參觀，然該處步道未設有護欄或其他安全措

施，導致許多遊客不慎摔傷，有損墾丁國家公園甚至台灣觀光產業形象。 

三、據此，墾管處宜增設護欄以防遊客摔落，縱因環境因素等考量決定不增設護欄，至少應增

加警告標語抑或多派員維護遊客安全，特此提出質詢。 

（六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就社會環境越差，失業人口越多，欠繳健保

費人數也更多，然而職業工會常年為健保局代收保費不遺餘力，

但勞工補繳健保費（已報欠費）之人數，健保局從來均未採計於

補助行政費內，爰要求主管機關將催繳（已報欠費）收回保費之

人數，計算在補助行政費內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為提高職業工會之健保費收繳效益，健保局對於努力催繳健保費，其收繳率達 95%以上，

或收繳率在 90%至 95%之間且附催繳證明者，補助職業工會郵件掛號、劃撥或催費用每人

每月 15 元，但此不包含被工會已報欠費，再次催繳所收回保費之人數。 

二、台灣勞工工資近十多年來低廉，工作難找，失業勞工逐年增加，保費未按期繳納人數眾多

，職業工會會務人員經常電話催繳、掛號信催繳，但收回補繳之健保費，健保局不計算該

補繳保費人數之行政補助費，殊不合理。爰建議健保局將催繳（已報欠費）收回保費之人

數計算在補助行政費內。 

（七）本院丁委員守中，針就一般警察三等消防人員考試，分為內、外

軌制，內軌制名額多卻限制警大消防系方能報考；外軌制名額少

，開放給民間一般消防科系生報考，考試結果造成民間消防科系

畢業錄取者少，警大消防系畢業錄取者多，有獨厚警大畢業生之

虞，對非警大畢業者不盡公平，爰建議主管機關將內、外軌制合

併，在開放公平的基礎上取才，保障憲法上所有民眾應考服公職

之基本權利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
